
2012年11月27日 星期二
编辑：刘凌林 E-mail：liulinglin@163.com 校对：高秀峰 美编：王祯磊舆情

本周采用优讯全媒体舆情监测数据库获得的数据，通过

专业统计分析平台进行数据清理和分析，对五大银行的舆情

关注度进行排行。为保证排行的可信度和有效性，我们采取定

性和定量研究结合的方法，对采集到的数据严格把关，多次进

行细致的人工筛选。

榜单
重点

“酒鬼酒”危机应对启示：
不回避快速澄清才是应对之策

事件回顾

11月 19日，清华—优讯舆情实
验室共监测到相关报道 9篇。7时 45
分，21世纪网率先发表了《致命危机：
酒鬼酒塑化剂超标 260%》一文，并制
作了专题页面，为这场危机拉开了序

幕。10时许，中国网转发了酒鬼酒的
停牌公告。这天下午和晚间，酒鬼酒

和中国酒业协会的回应开始出现在

网络上。

酒鬼酒对 21世纪网的报道感到
“困惑”，酒鬼酒副总经理范震在接受

央广经济之声采访时，认为不能确定

送检的是酒鬼酒产品，且检测单位上

海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是一

家商业检测机构，其检测标准、检测

手段不具权威性。他还表示，目前白

酒检验的国家标准中，没有有关塑化

剂的要求，酒鬼酒自身不具备检测手

段，而且也没有添加塑化剂。但这后

来被网友质疑：酒类属于食品，同样

应符合食品安全的相关标准。

但中国酒业协会的回应与酒鬼

酒的表态有些出入，在酒业协会发布

的参考意见中，承认了白酒中含有塑

化剂且超标的事实。该意见称：“通过

对全国白酒产品大量全面的测定，白

酒产品中基本上都含有塑化剂成分，

最高 2.32mg/kg（超过国家规定的约 8
倍）,最低 0.495mg/kg（超过国家规定
的约 1.7 倍），平均 0.537mg/kg（超过
国家规定的约 2倍）。其中高档白酒
含量较高，低档白酒含量较低。”

这份《意见》中还说明了白酒中

塑化剂的来源，即迁移说———主要源

于塑料接酒桶、塑料输酒管、酒泵进

出乳胶管、封酒缸塑料布、成品酒塑

料内盖、成品酒塑料袋包装、成品酒

塑料瓶包装、成品酒塑料桶包装等。

塑料袋、瓶装的成品酒，随着时间的

推移，产品中的塑化剂含量会逐渐增

高。

11月 20日至 21日，事情又发生
了戏剧性的变化。上海天祥质量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中国区总裁称，没有接

受过媒体的相关委托，也并未出具酒

鬼酒公司相关产品的检测报告。但又

表示，上海天祥再次对实验室内的送

检剩余样品进行重复测试，塑化剂邻

苯二甲酸酯确实超标，但上海天祥无

法保证客户送检的样品是“酒鬼酒”。

当晚，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11
月 21日向质检总局报告，对 50度酒
鬼酒样品进行检测，检验结果表明，

DBP最高检出值为 1.04mg/kg。湖南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已经督促企业查

明产出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的原因，

认真进行整改。质检总局在发布这份

报告时还说，按照我国人均预期寿

命，每天饮用 1 斤，其中的塑化剂都
不会对健康造成损害。

随后，酒鬼酒在其官方网站上发

表了道歉声明，但继续否认“人为添

加”，口径与此前酒业协会的“迁移

说”一致，还引用质检总局的“日饮一

斤无害”说。

各部门前后不一的说法令消费

者和投资者无法重建信心。23日酒鬼
酒复牌即跌停，拖累整个白酒板块走

势低迷。

信息传播

（一）新闻量走势

解析：新闻量曲线分别在 11月
20日和 23日有两个峰值，分别对应
的是“各部门说法不一”和“复牌跌

停”的两个节点。

11月 19日，事件刚刚被媒体曝
出，各单位的表态分散在一天内的多

个时段，舆论发酵的事实“原料”尚不

充分。

20 日，事实已基本清晰，加之各
单位说法不一的现象更容易成为争

议话题，因此当日新闻量达到最大

值。

同时，由于事实的背景和细节尚

不明朗，媒体随后表现较为谨慎，因

此新闻量在 21日、22日有所回落，内
容也基本与之前相似，并未向垂直纵

深发展，仅是参与报道的媒体增多，

形成横向影响扩展。

23日，酒鬼酒复牌跌停。由于发
生时间较早，媒体有充分的时间综合

早先事实在当日报道，所以新闻量回

升，但未超过 20日的最大值。
（二）微博热度

解析：由于腾讯、网易等微博上

的相关评论仅有 600至 800 条，因此
选择了新浪微博进行统计。上图中，

单日数据不含转发量，5日内转发总
量超过 116万次。

11月 19日至 21日，讨论随着媒
体报道和有关部门的回应，微博方面

逐步升温，22日诡异激增至 75 万条
以上，消费者纷纷将担忧扩大至所有

塑料包装的食品上。

观点分类

在“酒鬼酒塑化剂超标”事件中，

存在两个平行的观点群体，即消费者

和投资者。由于利益点不同，他们的

观点没有交叉或间接地逻辑关系，各

自表达着自己的态度。

在消费者方面，关注落点在酒鬼

酒所涉单位的说法可信以及担忧白

酒和食品的安全上，观点分布并不复

杂；而从投资者的微博发言来看，绝

大多数人认为存在做空阴谋，也有投

资者因自身持有股票的利益关系，指

责媒体曝光此事。

正因为利益落点不同，即便是饮

用酒鬼酒的投资者，在接受民调时也

难以整合其观点，因此以下将两个观

点群体分别进行统计。

1. 消费者
解析：以上民调数据来自凤凰网。

可以看出，多数消费者选择了负面选

项，显示出了不信任感。在随后的跟帖

回复中，一些网友表现出了悲观、无奈

的情绪，原因是除白酒之外，食品中也

不乏超标案例；也有网友关注如何善

后，这是在拷问企业的责任心。

2. 投资者
解析：我们从东方财富网的酒鬼

股吧中随机抽取了 100 个帖子进行
分析。由于投资者更关注收益，因此

正负观点相对较为平衡。不过，作为 4
年来白酒板块的典型，负面和观望态

度的比例增大，还是侧面体现了酒鬼

酒的企业形象受到了较大影响。

撰稿：中企舆情联合实验室（执笔、数据：张焕、汪大伟、宗晓梅） 策划：中国企业研究院 数据提供：优讯时代（北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企业舆情中心电话：010-68735771

11月 19日，21世纪网发表了一篇名为《致命危机：酒
鬼酒塑化剂超标 260%》的文章，开篇便称“酒鬼酒有毒”，
其证据是 21世纪网将酒鬼酒送第三方检测机构获得的结
果。酒鬼酒随即就发布了临时停牌公告，并引发了白酒板

块的整体下跌。一周之内，相关的新闻报道达到 500余次，
网络页面近 7万个，新浪微博评论超过 116万条。
一年多以来，塑化剂、白酒安全屡次引起公众担忧，这

次双重隐患叠加，无疑再次造成了白酒乃至食品行业的信

任危机。

第一，事实再次证明，应对质疑和

争议不能采取回避的态度。

酒鬼酒在事发当日便出面回应，

反应不可谓不迅速，但对事实的关键

部分，即是否存在塑化剂、塑化剂的来

源和含量等问题没有有效回答，而是

强调企业自身“没有必要”添加，还对

送检样本和检测机构提出质疑，这些

都给公众留下了推诿的负面印象。

实际上，反驳“做空阴谋”论的重

要论据就是，中国酒业协会已在一年

多以前到半年前的时间内，多次对酒

类塑化剂的问题表态，作为重要酒企

的酒鬼酒，事先应当有所预判。直到

危机爆发，检测报告已证明却有超标

的时候，仍然坚称不超标，并引用了质

检总局“日饮一斤无害”的说法。

早在 2010年，某电视新闻节目报
道南京的空气污染时，使用了“有害气

体不会伤害环境和人员”的标题。如

此自摆乌龙的案例，早已被网友调侃

指责多日，显然，缺乏正确舆情意识的

酒鬼酒，并未吸取类似的教训。

基于“没有主动添加塑化剂”这一

事实成立的情况下试想，如果在 19日
危机序幕拉开之际，酒鬼酒一方面表

明“没有必要、没有主动添加”的态度，

另一方面从技术角度自查，用“迁移

说”解释，对尚不明确的塑化剂超标成

因将予以调查并及时公布，那么舆论

压力便会随着进度逐渐释放，起到“安

全阀”的作用，而不是集中爆发。

第二，慎用个性化语言。

在 2011 年甬温线“7·23”特别重
大铁路交通事故时，时任铁道部新闻

发言人王勇平曾说“反正我是信了”和

“这是个奇迹”，一度成为舆论热词。此

言一出，不仅没有起到答疑解惑、平息

情绪的作用，反而引起了人们对铁路

部门价值观的强烈质疑。此案也成为

危机处置的经典负面案例。

“日饮一斤无害”同样属于个性化

语言，且从逻辑上不够明晰。此处的

“无害”，可以有三种理解，即没有任何

危害、没有明显危害、不危及生命。

理论上，这时候我们应该相信专

业观点，但这个结论缺乏依据。也许这

个结论是成立的，但既然是从科学的角

度出发面对公众，严谨就是必需的，应

该告诉公众有害含量的极限是多少，不

同人群是否存在差别，有害的表现是什

么，为何在超标情况下还能“无害”，“一

斤”的数字又是怎么来的。否则，人们便

会质疑，为何“超标”却“无害”，既然“无

害”为何还要所谓的标准？企业和专家

也会再次成为笑柄，所说过的个性化语

言，更会直接变成新闻标题。

安全是这次危机的舆论核心，快

速澄清是否有害是应有之义，所以应

该以诚恳、平和的态度来缓和情绪，提

高调门只会起到“吵架”的效果。

第三，近期酒类负面信息存在共

性。

张裕农残、古越龙山致癌、古井贡

酒勾兑，这些都是有关酒类企业耳熟

能详的负面信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

这些报道存在共性。

首先，被曝问题事后往往被定性

为符合标准，但报道往往对标准定量

语焉不详，或涉及该问题的标准尚未

出台，转而侧重介绍问题的危害。

其次，问题指向生产工艺，存在于

全行业。

再次，均被怀疑幕后“黑手”操作。

这些已发生危机的酒类企业经

历，对其他企业均有借鉴意义。

安全是这次危机的舆论核心

点评

（11月 19日至 11月 25日）

11月 20日，新华网《汇款失败不退手续费 又一银行“霸
王条款”?》报道中称，有市民反映，银行跨行汇款转账不成功
但手续费依然照付，再次引发了质疑声重重。

而之前，一则《钱刚存进卡就接连被盗损失近 10 万银行
赔 2.1 万》的新闻报道称，在银行办新卡，两天后存入 10 万
元，没想到存钱七分钟后就陆续收到短信，得知钱被分数次

取了出来，银行卡所有人报案，在案件还未侦破前，他将银行

告上法庭。

此外，《银行卡遭克隆被盗刷 4.8 万 法官调解银行赔

75%》、《武汉储户卡在身上钱被取了 银行拒绝对此负责》也
对类似案件进行了深入报道。

另外，部分银行在受理银行磁条卡更换芯片 IC 卡业务
中收取费用以及服务待遇问题饱受争议。

《为安全给银行卡换芯片 市民不买账质疑银行从中牟

利》报道指出，在成本没办法下降的时候，芯片 I C 卡改造、
发卡和推广的昂贵成本应该由谁承担，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

问题。而目前各大银行的做法，明显有将成本压力交由持卡

人承担的趋势。

《银行换芯怎分“三心”待客》报道指出，同为银行客户到

银行去换芯片卡，竟会受到不同的待遇。对贵宾热情，对普通

客户则较为冷淡。

而在媒体曝光“全额罚息”之后，广大信用卡持有者纷纷

声讨银行应予以废止。多家银行表示近期开始叫停全额罚

息。

业内人士认为，银行一味地以霸王条款推动银行业发展

和改革，肯定会导致广大消费者的不满，只能加剧银行与消

费者之间的矛盾，最终的结果也必将适得其反。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撰文指出，中国银

监会不是商业银行不当利益的代言人，而是广大金融消费者

的保护神。希望中国银监会尽快责令各商业银行废止此类霸

王条款，并出台更加公平公正的、持卡人仅就逾期还款部分

缴纳贷款利息的新政策。作为治本之策，中国银监会应当加

大对以霸王条款为代表的不公平交易与滥用垄断力量的行

为的整治力度，切实维护银行与金融消费者之间的公平交易

秩序以及银行之间的公平竞争秩序。

霸王条款是银行舆情焦点

银行业界舆情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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